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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县汉高园林大酒店有限公司：
本局依法受理张如芳提出的工伤认定

申请现已办结，决定认定为工伤。因你单位
无法联系，现依法公告送达编号为〔2014〕
2130号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局领取举证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认定
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绍兴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绍
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绍兴市柯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30日

公 告
鄞卫计催（2016）第4号

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钱水君：本局依据《浙江
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对你们作出鄞人口计征
[2015]第6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并已于2015
年8月5日公告于《浙江法制报》并生效。要求你们
于2015年11月6日前主动将社会抚养费缴到鄞州区
卫计局或农业银行鄞州支行，而你们至今未履行该
义务。现催告你们主动缴纳社会抚养费。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无正当理由，仍逾期
不履行该义务，本机关将依法向鄞州区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3月30日

公 告

被告知单位：重庆鑫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认定的事实和依据：经查实，你单位未按

《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舟人社监询字
〔2016〕第 004 号）的要求派员携带相关材料
接受调查询问，现有《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
书》（舟人社监询字〔2016〕第 004 号）、《劳动
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舟人社监令字

〔2016〕第 004 号）、单号为 1005829112519 的
EMS面单及送达信息、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
681号市行政中心东一号楼123室舟山市劳
动监察支队接访大厅在 2016 年 3 月 9 日及
2016 年 3 月 12 日至 2016 年 3 月 16 日的监控
视频资料、舟山市行政中心东一号楼《来访人
员联系登记表》等有关证据证实。

你单位违反了以下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或者规章的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
条规定。

现依据以下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
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

拟对被告知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一、罚款人民币壹万元（￥100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一条、三十二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
十九条的规定，被告知人如对该行政处罚意
见有异议，可以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
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申
辩，视为被告知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我局地址：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 681 号
东一号楼一楼接访厅

邮 编：316021 联系人：施贤斌、韩骁
联系电话：0580—2281559

舟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30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处理）事先告知书
舟人社监告字〔2016〕第001号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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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849号
杭州旺达石材有限公司、蔡日旺、金晓君、李海卿、夏

广萍、杭州智磊石材有限公司、王仁驹、舒晓芸、杭州饰厦
石材有限公司、林小敏、李细桃、杭州中诚石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城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54号

杭州旺达石材有限公司、蔡日旺、金晓君、李海卿、夏
广萍、杭州智磊石材有限公司、王仁驹、舒晓芸、杭州饰厦
石材有限公司、林小敏、李细桃、杭州中诚石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城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716号

李金祥：本院受理原告王德学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00716号的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713号

俞国华、陈璐莹：本院受理原告乔立强诉被告俞国
华、陈璐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
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
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保全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原告诉称：1、判令被告
一、二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10万元整；2、被告一、
二向原告支付滞纳金4000元人民币（自2015年11月28
日起，暂计至2016年1月26日，按年利率24%计算，实际
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一、二向原告支付律
师费8240元人民币；4、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
由上述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2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714号

俞国华、陈璐莹：本院受理原告乔立强诉被告俞国华、
陈璐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原告诉称：1、判令被告一、二向原告支付借款
本金人民币115000元整；2、判令被告一、二向原告支付资金
占用期间利息（自2016年1月26日，按年利率6%计算，实际
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
费由上述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715号

俞国华、陈璐莹：本院受理原告乔立强诉被告俞国
华、陈璐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
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
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保全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原告诉称：1、判令被告
一、二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115000元整；2、被告
一、二向原告支付滞纳金1840元人民币（自2015年11月
28日起，暂计至2016年1月26日，按年利率24%计算，实
际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一、二向原告支付
律师费9010元人民币；4、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
费由上述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2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121号

杭州东新木业有限公司、邱仙明、王春琴、邱琦：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方邦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浙江朗华家具

有限公司、浙江朗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377号

邢镇华、余国旗：本院受理原告俞美仙、黄金桥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
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014号

浙江普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嘉发搪瓷制品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01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066号

邹庆荣：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06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383号

郑秋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朝晖支行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383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499号

陈洁、宋兆辉：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49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724号

周素爱、胡周利、陶志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
下商初字第027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997号

陶惠玲、刑小伟、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9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022号

郑育利、潘希希、陶一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032、04033号

金小弟：本院受理原告杨泽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

商初字第04032、0403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502号

李元丙、周娟、董直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577号

张芬群、雷晓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678号

苏为理、魏绍敏、董正候、钱起图、沈思华：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189号

宋琴、洪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们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377号

陈列平：本院受理原告董万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497号

郑贤才：本院受理原告许宏杰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50号

刘红苗：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72号

吴志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738号

樊建平：本院受理邓水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7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740号

樊建平：本院受理陈伟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74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374号

杭州叠石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黄海泳：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林氏酒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叠石餐饮娱乐管
理有限公司、黄海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137号

兰来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物
业费、滞纳金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068号

沈绍荣：本院受理原告桂鑫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
40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141号

施克剑、张春燕：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舍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物
业费、滞纳金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140号

王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物业
费、滞纳金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144号

王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物业
费、滞纳金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9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姜洪燕诉你和王志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王志奇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违约金、
利息，要求张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
（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863、864、865、866号

浙江紫杉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惠娟、杨
桂松、毛培荣、谢晓萍诉你保证合同纠纷四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863、864、865、86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515号

周惠明：本院受理原告阮滕军诉被告周惠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288号

吴连林、方丽娟、吴福顺：本院受理原告孔福兴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12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244号

方小国、周传清：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下
午2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530号

赵祥云、肖凤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
下午2：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421号

周期、金莹、浙江元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下午2：
45（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3184号

朱敏祥：本院受理原告袁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下午3：00（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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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的委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拍卖浙江亿森木业有
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为了使拍卖顺利进
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浙江亿森木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资产作为一个标的进行拍卖，拍卖标的债
权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419.78万元（债权
利息截至 2015 年 6 月 21 日）。 起拍价 150
万元。本次拍卖设保留价。

二、拍卖方式：采取增价拍卖方式。
三、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

列文件：
（一）1、法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原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
（拍卖时还须携带法人公章与法定代表人
的印章，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
携带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件）；2、其他经济组织：核准或批准本单位

成立的文件原件、负责人任职证明原件、负
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
还须携带单位公章与负责人的印章，受负
责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负责人的委托
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3、个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拍卖时还须携带印章，受委托
参加拍卖的须携带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件）。（二）竞买人签署的《竞买人声明》。
（三）竞买人同意拍卖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
为合法、有效则确认有效竞买人的资格，并
由拍卖人通知竞买人向指定账户交纳保证
金20万元。

五、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由拍卖人发
给《竞买证》方可参加拍卖。如竞买人竞得
标的，保证金则作为首付款；如竞买人未竞
得标的，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如数退回，
但不计算利息。

六、竞买人可向本公司索取《不良债权

资产清单》。
七、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

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1、债权
将转让他人，从拍卖成交之日起应向买受
人履行债务；2、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
人)可对买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
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人可向有关部门
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
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
任何关系。

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
角1106室；报名、咨询时间：即日起至2016
年4月6日下午15时止；拍卖地点：杭州市
庆春路203号（长生路18号）浙江梅地亚宾
馆5楼A会议室；拍卖时间：2016年4月7日
上午 10 时；联系人：钟先生；联系电话：
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遗失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 治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11198010938114， 流 水 号
1010585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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